2025年度述法报告

沙湾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  雷  军
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。一是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中心组和干部职工学习内容，落实“第一议题”制度，深入学习《宪法》《民法典》以及党内法规等。二是带头开展法治大讲堂，今年共组织农业农村局干部980人次参学，确保人人学法治，同时组织80余名干部开展追寻红色足迹、传承革命精神观摩学习，将红色基因与法治理念深度融合。三是组织分管领导、执法人员积极参加法律法规培训，累计牵头开展党组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等学法13次，专题讲法治课1次，组织干部集中学法26次，举办2期执法骨干培训参学112人次。
（二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健全完善机制。一是认真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，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农业农村工作重要议事日程，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督促。认真听取法治建设工作汇报，主持局党组会议研究法治工作6次，派驻2名驻村第一书记。二是完善法治建设工作机制，成立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《沙湾市农业农村局法治建设工作要点》，明确法治建设职责，安排科级干部定期在综治中心值班，确保法治建设工作落到实处。三是落实法律顾问聘用制度，建立法律顾问工作台账，邀请法律顾问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，协助修改重要法律文书、合同和咨询等法律服务40余次。

（三）自觉带头依法办事。一是严抓制度落实，规范行政执法制度，带头督促班子成员依法办事，常态化提醒强化法治意识，不干预执法、不插手具体案件，今年未发生相关违规行为。二是提质审核效能，调整局法制办人员，吸纳本科学历年轻干部提升法制审核能力，开展案件评查纠错活动，组织四个中队交叉互评，提升案件审核质量。三是规范入企检查，严格落实塔通办扫码入企要求，采取领导包片、科室包乡镇发放涉企检查码，已完成2262个经营主体张贴，有序推进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法治学习系统性不足。作为党组书记，虽牵头建立了学法制度，但在学习统筹谋划上不够深入，存在“重部署、轻落实”的倾向。个人因日常事务性工作繁杂，自学缺乏常态化，对涉农法律法规的系统性钻研不够。受此影响，部分干部也存在学习主动性不强、依赖集体学习的情况，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够透彻，学用结合不够紧密，未能有效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（二）依法行政精细化不够。在指导全局依法行政工作中，虽始终强调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，但面对农业农村工作中种子监管、纠纷调解等复杂具体情况，有时对法治程序的把控不够严格，存在“重结果、轻流程”的潜意识。部分干部受传统工作模式影响，运用法治手段破解难题的意识和能力仍需加强，在处理具体业务时，法治理念向工作实践转化的效率不高，依法行政的精细化、规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。

（三）法治工作机制不健全，队伍建设支撑乏力。在统筹法治建设工作中，考核激励机制不完备，法治工作成效与干部绩效考核的挂钩不够紧密，导致部分干部对法治建设重视程度不足。同时，法治工作队伍建设规划不够清晰，缺乏针对性地培养计划，导致工作人员专业法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。此外，法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协同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，未能形成“业务推进+法治保障”的良性互动，在应对复杂涉农法律问题时，法治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求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

（一）强化统筹引领，筑牢法治基础。一是持续带头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将法治学习纳入党组年度重点工作清单，优化学习计划，结合农业农村工作实际，丰富专题讲座、线上学习等多元学习形式。二是建立个人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的常态化机制，带头钻研涉农核心法律法规，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党组中心组法治专题学习，督促班子成员和全体干部主动学法。三是健全学习考核机制，将学法情况纳入干部日常绩效考评，全面提升队伍法治素养。

（二）聚焦规范提升，夯实执法根基。一是牵头梳理行政执法工作全流程，进一步细化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落实标准，明确执法公示范围、全过程记录要求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。二是加强日常监督检查，每季度开展1次执法案卷评查，及时发现并整改执法不规范问题。三是注重提升干部依法行政能力，通过业务培训、岗位练兵、案例剖析等方式，引导干部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职，强化法治思维在农资监管、纠纷处理等具体工作中的运用，推动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化、精细化发展。

（三）健全工作机制，强化队伍建设。一是完善法治建设考核评价机制，将法治工作成效与干部绩效考核直接挂钩，充分调动干部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二是注重培养法治骨干力量，选拔业务能力和法治意识强的年轻干部充实法治工作队伍，通过“老带新”“业务交流”等方式，提升干部法治业务能力。三是建立法律顾问常态化参与机制，为行政执法、重大决策提供专业法治支撑，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、业务精通的法治工作队伍。
